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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建築物 (小型工程 )(費用 )規例》小組委
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根據在2008年6月18日通過的《2008年建築物 (修訂 )條例》
(2008年第 20號條例 )(下稱"《2008年修訂條例》")，《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引入一個新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以簡化現行的建築監
管制度，為業主提供一個合法、簡單、安全及方便的途徑進行小

型工程。  
 
3.  《 2008年修訂條例》的若干條文，包括授權發展局局長就
小型工程事宜制訂規例的條文，已於 2008年 12月 15日生效。由發
展局局長於 2009年 3月提交，並於 2009年 5月 20日經立法會決議
(2009年第113號法律公告 )修訂的《建築物 (小型工程 )規例》(2009年
第 51號法律公告 )(下稱 "《小型工程規例》 ")，訂明小型工程監管
制度的運作細則。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4.  《小型工程規例》訂明小型工程的分級制度和小型工程項

目的詳情、進行小型工程的簡化規定、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註

冊及臨時註冊事宜，以及建築專業人士和註冊承建商在進行小型

工程時的職責。《小型工程規例》按小型工程的性質、規模、複

雜程度和安全風險，把小型工程分為 3個級別。每個級別的工程則
根據業界的分工情況，再細分為不同類型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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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 2008年修訂條例》為合資格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設立的註冊制度，申請成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承建商可以是

法人團體、合夥經營者、獨資經營者或個別人士 (只限第 III級別小
型工程 )，而且需要具有足以令監督信納的技術資格和工作經驗，
才可根據該條例得以註冊。對於申請註冊為註冊小型工程承建

商，並以公司形式經營的從業員，當局會根據其代表的學歷資格

及／或相關經驗、對法例規定的理解，以及管理和監督工程項目

的專業經驗，從而評估其申請。從業員如申請註冊為第 III級別註
冊小型工程承建商，並以個別人士名義經營，便須證明其技術資

格及／或相關經驗，可親自進行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  
 
6.  政府當局會設立過渡期，並作出為期兩年的臨時註冊安

排，讓現時的小型工程從業員有時間就註冊作準備。當局只會為

以公司形式經營的申請人提供臨時註冊。個別申請人無須進行臨

時註冊，因為有關程序簡單直接  ⎯⎯  此類個別申請人可憑藉其
資格或經驗，並在修讀為期 1天的補充培訓課程後獲得註冊。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費用 )規例》  
 
7.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費用 )規例》 (2009年第 178號法律公
告 )(下稱 "《費用規例》)於2009年10月9日在憲報公布，並於2009年
10月14日提交立法會省覽。《費用規例》列明在《小型工程規例》 
中，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的各項申請的收費水平，包括新註冊、註

冊續期、將姓名或名稱重新記入名冊、額外級別、類型或項目的

小型工程的註冊、提名額外的獲授權簽署人、覆核被拒申請及臨

時註冊。據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收費結構是以悉數收回管理註

冊制度的成本為原則而釐定。  
 
 
小組委員會  
 
8.  在 2009年10月1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
小組委員會以研究《費用規例》。陳健波議員獲選為小組委員會

的主席，而小組委員會曾舉行 3次會議。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
於附錄 I。小組委員會曾邀請相關團體就《費用規例》表達意見。
共有 8個團體的代表曾以口頭陳述意見，而其中 1個團體同時亦有
提交意見書。該 8個團體的名單載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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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釐定費用的基礎  
 
9.  小組委員會曾對下列費用的釐定基礎表示關注： (a)非自
然人身份的申請人 (例如公司 )須繳付申請費及註冊費，但自然人身
份的申請人則只須繳付註冊費；以及 (b)自然人身份的申請人如以
經驗作為其申請註冊的基礎，所須繳付的費用高於以資歷作為其

申請註冊基礎的申請人所繳的費用。  
 
10.  關於非自然人身份的申請人所須繳付的費用方面，政府當

局解釋表示，把申請費用與註冊費用分開，可以減低申請遭拒的

非自然人身份的申請人的成本負擔，因為該等申請人只須繳付申

請費。鑒於預期自然人身份的申請人的成功申請率甚高，而所涉

及的費用較低，故無須把兩項費用分開。  
 
11.  小組委員會察悉，團體代表認為，與申請成為註冊一般建

築承建商相比，非自然人身份的申請人的申請費用偏高，因為前

者可進行的工程範圍較為廣泛。小組委員會亦察悉，團體代表認

為，政府當局應考慮豁免一半臨時註冊費、降低各項註冊費用 (尤
其是非自然人身份的申請者的費用 )，以及縮窄非自然人與自然人
身份的申請人之間的費用差距。  
 
12.  關於以經驗作為其申請註冊基礎的自然人身份申請人的

申請費用較高的問題，政府當局解釋，由於按申請人的經驗審批

其註冊申請所涉及的程序及資源較多，因此有關的費用亦會隨之

較高。為回應委員及團體代表對註冊費用是否在個別從業員 (尤其
是年紀較大的小型工程從業員 )負擔能力之內提出的關注，以及鼓
勵業界及早註冊，政府當局答允在首 12個月的註冊期內，為未有
任何正式資歷的從業員引入有時限的 "率先申請 "減免。在該段期間
內，屋宇署會為每名首次於任何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項目中僅依據
其經驗而作出申請的申請人，提供 150元的資助。在資助計劃下，
這類申請人只須繳付 155元 (而非 305元 )作註冊，亦即與根據資歷申
請的申請人的費用相同。  
 
13.  小組委員會關注到政府當局在釐定《費用規例》下的各項

費用，以及在日後修訂有關費用時所涉及的考慮因素與程序。政

府當局表示，按照政府的既定政策，各項政府收費的水平應足以收

回所提供物品或服務的全部成本。就現時的《費用規例》而言，

有關費用主要包括處理有關申請所需的員工成本、部門開支，以

及與註冊事務委員會會議相關的其他開支。倘有關的申請數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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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預期有差別，則可能會有檢討／調整費用的空間。這些費

用將會定期檢討，並在有需要時按年予以調整。有關的調整可以

向上或向下，視乎情況而定。  
 
14.  為推行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屋宇署一直與專責小型工程  
的工作小組保持緊密聯繫。屋宇署已向工作小組成員解釋政府收

回全部成本的原則，並解釋事實上大部分費用均是以 2007-2008財
政年度的收費水平計算，在現有的運算中並未計入約 10%的通脹  
因素。因此，建議的註冊費用並沒有進一步削減的空間。屋宇署

對《建築物條例》中訂明的某項費用作任何調整前，會透過既定

的途徑諮詢建築業界，而費用變更牽涉修訂附屬法例，須經立法

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  
 
提出覆核註冊申請決定所須繳付的費用  
 
15.  為回應團體代表就提出覆核註冊申請決定的擬議費用 (下
稱 "覆核費用 ")所表達的關注，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考慮降
低所有申請人的覆核費用、豁免首次尋求覆核註冊申請決定的申

請人所須繳付的覆核費用，以及向覆核成功的申請人退還其覆核

費用。  
 
16.  政府當局解釋，在覆核機制下，未能成功註冊的申請人可

以書面形式及按指定表格，向建築事務監督申請覆核個案。就每

宗覆核申請，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均會召開一次會

議，審議有關個案並向建築事務監督作出建議。鑒於覆核機制涉

及處理申請人遞交的文件、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的會

議、處理委員會的決定及知會申請人等，政府當局認為，豁免所

有該等申請的費用，並非切實可行的做法。然而，為回應委員及

團體代表所提出的關注，政府當局已答允，如建築事務監督以另

一決定取代有關的覆核要求所關乎的決定，便會向申請人退還覆

核費用。政府當局會為此對《費用規例》第 8、17及21條動議修訂。 
 
以自然人身份及非自然人身份註冊  
 
17.  鑒於部分申請人能以自然人身份或非自然人身份申請註

冊，小組委員會曾詢問政府當局將會採用哪些措施，以確保有關

申請人是在合適的類別下申請註冊。政府當局解釋，在非自然人

類別下申請註冊的小型工程從業員，其運作規模一般通常較大。

他們須就最少一整個類型 (有別於自然人以逐個第 III級別項目申
請 )作出申請。在此個類別下，建築事務監督會接受就不同的級別
及類型的小型工程提出的註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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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關於以自然人身份註冊方面，有關的註冊類別旨在照顧以

個別工程項目形式運作的小規模業務。以個人身份註冊的申請人

具備所需的能力，可親自進行第 III級別小型工程項目 (主要為簡單
的家居工程 )，而非精通某類型小型工程內的所有項目。政府當局
會接受親自進行小型工程的合資格個別人士，就一個或多個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項目申請註冊。屋宇署在審批申請時會加倍謹慎，

並會展開大規模宣傳計劃，以及提供提供諮詢服務，協助業界申

請註冊。  
 
 
建議修訂  
 
19.  政府當局就《費用規例》提出的建議修訂的標明修訂文本

載於附錄 III。政府當局擬於 2009年12月 2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一
項議案，使有關的修訂生效。  
 
 
建議  
 
20.  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修訂。  
 
 
徵詢意見  
 
21.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9年11月 19日  
 



 

附錄 I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費用 )規例》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陳健波議員 ,  JP 

委員  何鍾泰議員 ,  SBS, S.B.St.J., JP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李鳳英議員 ,  BBS, JP 
陳偉業議員  
李永達議員  
張學明議員 ,  GBS, JP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陳淑莊議員  
葉偉明議員 ,  MH 

  
 
(總數： 10位委員 ) 
 
 

秘書  
 
 

王兆宜先生  

法律顧問  
 
 

李家潤先生  

日期  2009年10月 28日  
 



 

附錄 II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費用 )規例》小組委員會  
 

曾向小組委員會陳述意見／提交意見書的  
團體名單  

 
 
陳述意見  
 
1. 香港持牌水喉匠協會有限公司  
 
2. 註冊小型承建商簽署人協會有限公司  
 
3. 香港測量師學會  
 
4. 香港專業廣告牌制作協會  
 
5. 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有限公司  
 
6. 香港水務專業協會  
 
7. 香港機電業工會聯合會  
 
8. 香港營造師學會  
 
 
提交意見書  
 
1. 香港專業廣告牌制作協會  
 



 

附錄 III 
 

《建築物 (小型工程 )(費用 )規例》的建議修訂  
 
 

8. 要求覆核的費用：關乎第 III 級別中的  

一個或多於一個小型工程項目的申請  

(1) 就根據《小型工程規例》第 26(2)(b)條要求覆核就某項申

請作出的決定或建議而言，須繳付的費用為 $105。  

(2) 如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小型工程規例》第 26(8)(a)(ii)條，

以另一決定取代有關要求所關乎的決定，則監督須退還就該要求

繳付的費用。  

 

17. 要求覆核的費用：關乎一個或多於一  

個級別中的一個或多於一個類型的小型  

工程的申請  

(1) 就根據《小型工程規例》第 26(2)(b)條要求覆核就某項申

請作出的決定或建議而言，須繳付的費用，為在第 (2)款中就該要

求所關乎的該申請或其部分所涉及的每名建議獲授權簽署人而指

明的款額的總和。  

(2) 為第 (1)款的目的而指明的款額為  ⎯⎯  

(a) (如有關的個人所涉及的小型工程當中最高級別的小

型工程屬第 I 級別 )$1,100；  

(b) (如有關的個人所涉及的小型工程當中最高級別的小

型工程屬第 II 級別 )$810；  

(c) (如有關的個人僅涉及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 )$395。  

(3) 如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小型工程規例》第 26(8)(a)(ii)條，

以另一決定取代有關要求所關乎的決定，則監督須退還就該要求

繳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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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要求覆核的費用︰註冊為臨時註冊小  

型工程承建商的申請  

(1) 就根據《小型工程規例》第 26(2)(b)條要求覆核就某項申

請作出的決定而言，須繳付的費用，為在第 (2)款中就該要求所關

乎的該申請或其部分所涉及的每名建議獲授權簽署人而指明的款

額的總和。  

(2) 為第 (1)款的目的而指明的款額為  ⎯⎯  

(a) (如有關的個人所涉及的小型工程當中最高級別的小

型工程屬第 I 級別 )$1,100；  

(b) (如有關的個人所涉及的小型工程當中最高級別的小

型工程屬第 II 級別 )$810；  

(c) (如有關的個人僅涉及第 III 級別小型工程 )$395。  

(3) 如建築事務監督根據《小型工程規例》第 26(8)(a)(ii)條，

以另一決定取代有關要求所關乎的決定，則監督須退還就該要求

繳付的費用。  

 
 


